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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补领南山区2020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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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单位：

　　受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委托,我区对辖区内2020年认定通过的国高企业发放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。鉴于有部分企业未及时

领取证书，现针未领证书企业开通补领通道，有关通知如下:

　　一、补领时间、地点

　　补领时间:2021年2月22日至2021年3月31日（工作日时间） 09:00-12:00；14:00-18:00。

　　补领地点:深圳市南山区政府大楼A1122室（桃园路2号）。

　　二、领证所需材料

　　(一)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(附加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、法人及受委托人联系方式等信息，格式自拟,需加盖公章)。

　　(二)营业执照复印件(加盖公章)。

　　(三)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(验原件)。

　　(四)企业名称已发生变更,与证书名称不一致的,须同时提交企业名称变更证明材料（加盖公章）。

　　特此通知。

　　咨询电话：0755-26561905

　　南山区科技创新局

2021年2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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